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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

115年度第 1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小組 

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5年 1月 12日下午 14時 30分 

地    點：本署六樓簡報室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文國 

主    席：顏襄閱主任檢察官郁山 

壹、會議開始 

貳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參、執行秘書夏以玲報告: 

   一、報告 114年度計畫統計至 11月份核銷情形: 

(一)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:截至 114 年 11 底共計核銷新台

幣 2,004,723元(核銷率 58.12%)。 

(二)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:截至 114年 11月底共計

核銷新台幣 689,031元(核銷率 39.02%)。 

二、查核文件已放置案桌，提報審查會查核，歡迎委員查閱。 

三、會議議程內容： 

(一)審議 115年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計畫修正案。 

(二)審議 115年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新增計畫案。 

肆、計畫審議 

一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針對原 114.7.14通過之「家

庭關懷重建服務」等 1案計畫進行修正及新增「115年度往生關懷服務

暨法醫解剖及清潔」等 1案計畫： 

(一)修正「家庭關懷重建服務」：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 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門票費」：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30人 (30

人*800元 =24,000元)。 

○2 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活動費」：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30人 (30

人*500元 =15,000元) 

○3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保險費」: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30人 (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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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* 100元=3,000元)。 

○4 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住宿費」：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30人 (30

人* 1,600元=48,000元)。 

○5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茶點費」：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30人 (30

人*2日* 100元=6,000元)。 

○6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餐費」：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30人 (30人

*4餐* 100元=12,000元)。 

○7計畫總經費由 239,600變更為 203,600元(減少 36,000元)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(二)新增「115年度往生關懷服務暨法醫解剖及清潔」: 

1.「清潔費」：12月×3,000元=36,000元。 

2.申請補助金額 36,000元. 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新增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增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提案討論：無。 

柒、散會。 


